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

浙科联〔2022〕3号

关于召开六届七次理事会议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

定于2022年7月15日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召开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六届七次理事会会议，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参观省农科院院史馆和科技成果展示馆；

2.总结六届理事会以来工作；

3.讨论《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第七届理事会选举办法（草案）》及有关理事会换届工作；
4.其他事项。

二、参加会议人员

邀请省科技厅基础处领导参加。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各理事单位的主要负责人（1人），联合会财务负责人、秘书处人员。
三、会议地点与时间安排

2022年7月15日（周五）下午14:30时，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杭州市上城区德胜中路298号）综合楼二楼大会议室，会期半天。

请各单位于7月13日之前将会议回执（见附件1）、《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第七届理事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意见（见附件2）发邮件至416015256@qq.com。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联系人：江佳妮，电话：0571-85212166/15068786797；省农科院联系人：姚坚强，电话：0571-86401519/13857186372。

请参会人员参会当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配合做好“两码”联查，并提供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可在浙江省科研院所信息网（www.kyys.zj.cn）通知通告或文件下载栏中下载本通知及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1.六届七次理事会议回执

      2.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第七届理事会选举办法（草案）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2022年7月6日

附件1：   

六届七次理事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参会人员
	性别
	职务
	手机

	
	
	
	

	有无司机
	
	车牌号
	


 附件2：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选举办法
（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联合会的组织与行为，保护联合会及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联合会的作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当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合会是由科研院所自愿加入组成，实行会员制，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根据章程规定，会员均为团体会员，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第三条  理事会为会员大会的常设机构，由各理事单位组成，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由部分理事单位组成，经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二章  选举机构
第五条  成立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向理事会推荐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候选人名单。联合会秘书处作为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负责选举工作的具体事务。包括：征集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候选人提名，印制选票，公布选举纪律和选举事项，组织选举等。
第三章  候选人条件
第六条  理事会由选举产生的会员单位组成，理事候选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1.遵守法律、法规、联合会章程；
2.单位具有一定规模，科研能力、经济实力较强，在科研院所中有一定影响力；
3.愿意承担联合会理事会、秘书处安排的相关工作任务；
    4.参与理事会活动的人员相对固定，要求熟悉院所管理、热心联合会工作，除厅级单位外原则上是单位主要负责人；
5.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第七条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条件除具备理事单位条件外，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候选单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
2.出任会长、副会长的人选应有较强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3.出任秘书长的人选应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和文字、语言表达能力。
第四章  提名
第八条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的选举名额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本会章程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中：理事单位的名额不超过会员总数的20%，实际15名，会长（法定代表人）1名、副会长4名、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若干名由新上任的会长、秘书长协商推荐。
第九条  会长、副会长、理事、秘书长候选单位，必须书面申请、提名单位盖章方能取得提名条件。提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单位的，同时要注明担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的姓名、年龄、单位职务，在其他社团任职情况。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提名人选应符合领导干部兼职的有关规定，在初步确定为候选人之后、正式选举之前需按照领导干部兼职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第五章  选举
第十条  选举方式：理事会理事由会员大会举手表决方式等额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由理事会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秘书长经理事会表决后聘任。
第十一条  选举过程由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选举工作主要内容和程序：
1.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理事提名，同步完成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提名工作；
2.提名的候选单位（人）名单经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广泛征求会员单位意见，确定正式候选单位（人）名单，并做好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
3.公布选举办法，确定监票人、记票人；
4.分发理事候选单位名单；
5.举手表决方式选举理事单位；
6.理事会投票选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7.总监票人宣布投票选举结果。
第十二条  有关规定：
1.会员大会必须过2/3会员参加方能举行选举；
2.理事必须有参加会员大会2/3及以上会员通过方能当选；
3.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必须有参加理事会2/3以上理事通过方能当选。
第十三条  第一轮未通过的候选单位（人）可组织第二轮选举，如第二轮仍未当选，缺额待选，本次不再组织补选。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联合会理事会通过后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联合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